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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維持考試秩序與成績公平，訂定元

培醫事科技大學學生考試規則(以下簡稱本規則)。 

第二條 學生於考試前須詳細閱讀有關考試之各項公告。 

第三條 學生臨時患病或遇不可抗力之特殊事故，及下列任一事件發生時，應於

考試當日告知教務處課務組，並於 3 日內(含當日)提出正式證明文件補

辦請假手續，逾期不予受理。經核准者，准予補考一次。 

其證明文件規定如下： 

一、公假： 

    (一)代表學校參加重要競賽或因公出國者，須附公函。 

    (二)參加政府機關舉辦之證照考試，須附相關證明。 

二、喪假：因直系親屬喪亡者，須附相關證明。 

三、病假：公立醫院或全民健保醫院之診斷證明書。 

四、產假：因分娩、流產者，須附醫院證明。 

五、其他：奉令點閱、教召、公司加班(出差)、天然災害等，須附證明

文件及說明。 

第四條 每節考試時，應準時按號就座，凡遲到 20 分鐘以上，不得入場應試，

該科以曠考論，未滿 30 分鐘，不得交卷出場。強行入場或出場者，該

科該次考試成績以 0 分計算。 

第五條 考試時除必備之文具及允許開書測驗外，不得隨身攜帶書本、講義、筆

記、紙張、計算器、發聲設備(如鬧鈴手錶、錄音筆等)、通訊設備(如行

動電話、呼叫器等)及具記憶功能或其他有礙試場安寧、考試公平之各類

器材、物品入場應試，違者扣該科該次考試成績 5 分。 

第六條 學生應攜帶學生證(或足以證明身分並附有相片之文件)入場，以便查

核。未帶證件者扣該科該次考試成績 5 分。 



第七條 考試時間內不得互相借用考試用具及教師指定攜帶之計算機等物品。 

第八條 試卷上應詳填年級、班別、座號及姓名，如有遺漏而致該科無成績者，

一律不予補填。 

第九條 考試開始應先將試題詳閱一遍，如有印刷不清，可在原位舉手靜候監考

老師到達說明，但不得要求解釋題意。 

第十條 考生不得擾亂試場秩序、在考場用餐、吃零食及影響他人作答，違者初

次勸告，如勸告不聽，即勒令出場。 

第十一條 考試時如有下列不遵守試場規則者，其試卷停止作答，扣該科該次考

試成績 20 分，並記小過 2 次： 

一、相互交談者。 

二、窺視他人試卷者。 

三、故意便利鄰座窺視其試卷者。 

四、在試場外喧嘩或影響他人考試者。 

五、書籍簿本，未送至指定集處者。 

六、在教室或門窗外誦讀課程內容或試卷答案者。 

七、擅自更換座位者。 

第十二條 考試時如有下列不遵守試場規則者，將其試卷作廢，該科該次考試成

績以零分計算，並記大過 1 次： 

一、不交卷，意圖攜卷出場者。 

二、抄錄書籍、筆記或夾帶者。 

三、傳遞夾帶者(含手機及通訊器材傳送或接收資料)。 

四、交換試卷者。 

五、預記文字，其內容與考試科目有關者。 

六、考試冒名頂替者。 

七、試卷攜離試場，請人作答矇混交卷者。 

八、故意破壞考場秩序，使考試不能進行者。 

九、鼓動罷考者。 

第十三條 期中考、期末考曠考者，該科該次考試成績以零分計算。 

第十四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